附件6

企业复工（复业）承诺书

因企业经营需要，根据《佳应指发〔2020〕9号》、《佳郊疫领发〔2020〕26号》规定，本公司认真履行疫情防控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企业复工（复业）要求，本公司郑重承诺如下:
[bookmark: _GoBack]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区相关公告精神，以及省、市、区行业主管部门、地方政府（街道办）的安排部署，对全体员工进行全面排查，切实增强疫情防控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。复工（复业）期间，将切实承担企业范围内的所有场所以及人员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,加强职工健康监测，完善相应设施设备，提供防护用品和隔离观察场所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，落实好复工（复业）的各项安全措施，制定防控工作预案，把各项防控和服务保障措施落实落细。同时，严格执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和行业主管部门“双报告”、“日报告”、“零报告”制度，按时报送疫情防控情况。如不按省、市、区复工（复业）（复业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，因管理不善发生疫情导致出现疑似、确诊病例,我公司承诺愿意依法依规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承诺单位: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:（签字）
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

